
昆明市官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6年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1、 项目名称

官渡区国投大厦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经费。
2、 立项依据

根据区党政机关集中办公实际情况，按照《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1号）、《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93号）、《机关事务工作指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2020版）》、《昆明市官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机构编制方案》（官编委〔2021〕17号）、《官渡区 2024 年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工作会议纪要》《官渡区国投大厦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协议》等相关文件开展官渡区党政机关集中办公区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解决全区50家区直单位集中办公后勤保障（物业管理和机关食堂管理）问题，保障区级机关集中办公区的正常运转，后勤保障服务经费由区财政纳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
3、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官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11431401375W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云秀路2898号
联系电话：67184480
法人代表：江涛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官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设6个内设机构，核定昆明市官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事业编制20名，设局长1名(副科级)，副局长1名。
4、 项目基本概况

按照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2024年10月16日《官渡区 2024 年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工作会议纪要》，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区国投公司签订《官渡区国投大厦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自2025 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再商定具体的签订方式。《协议》内容包括办公用房租赁、后勤保障服务（物业管理、机关食堂管理）、水电气能源使用、应急及综合服务公务用车平台管理服务、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工作五个方面，由区国投公司为区级机关提供相应的房屋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保障50家区直单位2600余名工作人员的正常办公），其中办公用房年租赁费用为17959917.00元。
5、 项目实施内容

为解决区级机关集中办公区各单位后勤保障服务问题，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官渡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签订《官渡区国投大厦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协议》，由区国投公司负责为入驻的50家区直单位提供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保洁管理、秩序维护管理服务、机关食堂管理、消防防灾管理、能源管理、绿化管养、会务保障等后勤保障服务工作，理顺官渡区机关后勤管理关系，从做优服务、做强保障、做实管理等方面下功夫，保障机关高效运行。
6、 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官渡区 2024 年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工作会议纪要》、《官渡区国投大厦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协议》，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每年向区财政申报官渡区国投大厦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经费，2026年度官渡区国投大厦租赁及后勤保障服务经费12668751.00元，此项资金区财政已给予保障。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合规合法使用。
7、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区财政预算进度执行情况，计划按季度核拨后勤保障管理服务经费，下一季度核拨上一季度费用，具体支付方式以双方签订协议的约定为准。
8、 项目实施成效

理顺官渡区机关后勤管理关系，保证区国投大厦办公区后勤保障管理服务工作规范、高效运行，提高区国投大厦办公区后勤保障服务质量，不断完善机关事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管理职能、增强保障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严格控制机关运行成本，为区级党政机关提供良好办公环境和优质后勤服务。
9、 项目绩效目标表

10、 规范区国投大厦办公区后勤保障各项工作，为区级党政机关提供良好办公环境和优质后勤服务，确保区级机关正常运转。2026年区财政保障国投大厦办公区后勤保障管理服务经费12668751.00元，该项资金区财政每年纳入预算予以保障，按照区财政预算进度执行情况，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每年按要求将该项资金核拨给区国投公司，按进度完成预算资金拨付工作。
